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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

(2006 年 12 月 15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185 号令公布 自

2007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建设和管

理，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，保障公共安全，保护

公民的合法权益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公共安全图像信息

系统的建设和管理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，是指利用图

像采集设备和其他相关设备对涉及公共安全的区域进行信息记

录的视频系统。

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区、县人民政府负责本行业、

本系统、本地区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建设的组织实施，并协助

做好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使用、维护等方面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市和区、县公安机关负责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建设、使用、

维护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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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下列单位和区域，应当安装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：

(一)党政机关、国家机关所在地，广播电台、电视台，电信、

邮政、金融、服务单位，博物馆、档案馆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

危险物品生产、销售、存放场所等重要单位；

(二)宾馆、饭店、商场、医院、学校、幼儿园、文化娱乐场

所，举办体育赛事的场馆、场地，住宅区、停车场等人员聚集的

公共场所；

(三)重点道路、路段和主要交通路口，地下通道、过街天桥，

机场、火车站、地铁和城铁车站，公共电汽车的重要交通枢纽等；

(四)城市供排水、电力、燃气、热力设施，城市河湖及其他

重要水务工程等重要城市基础设施；

(五)国家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地点和区域。

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建设的市级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需要

确定其他应当安装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区域，报市人民政府

批准。

第六条 单位按照本办法规定自建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，

应当符合政府的统一规划和要求，不得采集本单位范围以外的公

共区域的图像信息。

第七条 交通道路、广场等公共场所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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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建设由政府负责，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该区域设置公共

安全图像信息系统。

第八条 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建设，应当符合国家和本

市的技术规范和标准。

市质量技术监督、信息化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共同制定本市

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技术规范和标准，公共图像信息系统应

当具有采集、录像、传输等功能。

第九条 设置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，不得侵犯公民个人隐

私；对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图像信息，应当采取保密措施。

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的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建设，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设项目应当安装公共安全图像

信息系统的，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应当与项目主体工程同步规

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时投入使用。

第十一条 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，应当自系统

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日内，将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建设

情况按照保卫隶属关系向市或者区、县公安机关备案；没有保卫

隶属关系的，向本单位所在地的区、县公安机关备案。

本办法施行前已经建成的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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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 30 日内，将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

的建设情况按照前款规定向公安机关备案。

第十二条 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，应当采取下

列措施，保证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安全运行：

(一)对与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密切接触的人员进行岗位

技能和保密知识的培训；

(二)建立安全检查、运行维护、应急处理等制度；

(三)保持图像信息画面清晰，保证系统正常运行；

(四)不得擅自改变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用途和摄像设

备的位置。

使用单位委托其他单位运营、维护、管理公共安全图像信息

系统的，双方应当明确保证系统安全运行的责任。

第十三条 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，应当建立、

健全图像信息安全管理制度，遵守下列规定：

(一)建立值班监看制度，发现涉及公共安全的可疑信息及时

向公安机关报告；

(二)建立图像信息使用登记制度，对图像信息的录制人员、

调取时间、调取用途等事项进行登记；

(三)按照规定期限留存图像信息，不得擅自删改、破坏留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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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内图像信息的原始数据记录。

第十四条 负责图像信息监看的工作人员，应当遵守各项图

像信息安全管理制度，坚守岗位，爱护仪器设备，保守秘密。

与图像信息监看工作无关的人员不得擅自进入监看场所。留

存的图像信息除按照本办法的规定使用外，任何人不得擅自查阅、

复制、提供、传播。

第十五条 在公共场所设置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，应当设

置标识。

第十六条 发生社会治安、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

等突发公共事件时，具有突发公共事件调查、处置权的政府有关

主管部门有权查看、调取、复制图像信息，有关单位应当予以配

合。

第十七条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查看、调取、复制图

像信息时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(一)工作人员不得少于二人；

(二)出示工作证件和证明文件；

(三)填写查看、调取、复制图像信息情况登记表；

(四)遵守图像信息的使用、保密制度，不得擅自提供、传播

图像信息，对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公民个人隐私的图像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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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予以保密。

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应当对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日常

使用、维护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；

必要时，质量技术监督、信息化主管部门在技术检测等方面应当

予以协助。

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，应当建设公共安全图像信息

系统不建设或者不按照规范和标准建设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

整改并予以警告；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合格的，对单位处 1 万

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单位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责任人员分

别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的规定，单位设置公共安全图

像信息系统擅自采集本单位范围以外的公共区域的图像信息的，

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，并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，

对单位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

下的罚款。

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，擅自在公共场所设

置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，由公安机关责令拆除；单位设置的，

对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单位主要负责人、直

接责任人员分别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；个人设置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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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个人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，不遵守备案制度

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，并对单位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

的罚款，对单位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 500 元以下的

罚款。

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，未采取保障图像

信息系统运行安全管理措施，影响系统安全运行的，由公安机关

责令限期整改，可以对单位并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

对单位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 500 元以下的罚款；逾

期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合格的，对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

罚款，对单位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 500 元以上 1000

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的规定，未建

立、健全或者违反图像信息安全管理制度，以及擅自查阅、复制、

提供、传播图像信息的，由公安机关对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

以下的罚款，对单位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 500 元以

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由公安机关

依法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，拒不提供图像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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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的，由公安机关对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单

位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

罚款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，政府有关主管部

门的工作人员查看、调取、复制图像信息时违反相关管理制度，

由主管部门追究其行政责任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